附件1

上海市住宅物业服务日常巡检清单
	序号
	检查方式
	巡检类别
	巡检内容

	1
	线上
	信息公开
	公开物业服务合同及附件、公开电梯、消防、监控等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养护、绿化养护等外包的相关合同。

	2
	线上
	
	公开物业费标准、专有部分维修费标准、停车位租赁费标准、门禁卡工本费、代收装修保证金等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

	3
	线上
	
	公开本住宅小区共用部分产生公共收入的所有项目清单。

	4
	线上
	
	公开住宅装修登记、机动车停放管理、出入门禁办理等办事制度。

	5
	线上
	
	公开每季度物业服务履职报告，包括本季度服务计划、上季度实际开展情况以及问题整改计划等。

	6
	线上
	
	公开项目经理姓名、联系方式、小区管理处电话、24小时报修电话、物业服务企业名称、办公地址及服务投诉电话等联系方式和监督电话。

	7
	线上
	
	每季度第一个月15日前，在本住宅小区规定位置公布上一季度公共收益收支情况。

	8
	线上
	
	每季度末将当季公共收益按照规定和约定比例予以结算，并于次月月底前交存至业主大会账户或区房管部门指定的公共收益账户。

	9
	线上
	应急预案
	制定防汛防台、防冻保暖等突发事件、特种作业等安全方面的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并记录。

	10
	线上
	违法违规行为
	按规定通过“上海智慧物业”APP或“上海市物业管理监管与服务信息平台”报告损坏承重结构、违法搭建等违法违规行为。

	11
	常规线下
	电梯
	住宅电梯故障需要动用维修资金予以修复、更新的，及时报告业主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

	12
	常规线下
	
	委托第三方维保单位进行定期维修保养并有相关记录，按规定开展年检。

	13
	常规线下
	
	电梯内张贴使用须知、年检标识。

	14
	常规线下
	装修管理
	按规定履行装修前事项告知、登记办理、签订装饰装修管理协议、日常巡查等装修管理工作职责。

	15
	常规线下
	清洁卫生
	设置装修垃圾定点堆放场所（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设置装修垃圾堆放场所的除外）；保持装修垃圾堆放场所整洁，采取措施防止扬尘污染。

	16
	常规线下
	
	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容器；保持容器、投放点、交付点周边环境整洁。

	17
	常规线下
	消防
	有消防泵定期启动、保养记录。

	18
	常规线下
	
	灭火器在有效期内。

	19
	常规线下
	
	消防栓箱及内部各种配件齐全。

	20
	常规线下
	
	消防车通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顺畅。

	21
	常规线下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持证上岗，有值班记录。

	22
	常规线下
	监控
	监控设施设备运行正常。

	23
	常规线下
	
	监控室有值班记录。

	24
	常规线下
	车辆停放管理
	有外来车辆及人员出入小区记录。

	25
	常规线下
	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
	集中存放并配有消防设施和器材；严禁在建筑内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

	26
	常规线下
	外墙高空坠物
	存在房屋外墙墙面及建筑物附属构件高空坠物隐患的，采取避险防范措施，并有告知业主委员会处置记录。

	27
	常规线下
	楼道堆物
	通过告知书等形式告知业主、使用人及时清理楼道堆物。

	28
	专项线下
	防汛防台
	台风前张贴告居民书，通知业主、使用人对房屋附属物及附加物，包括室外空调机、遮阳篷、雨篷、晾衣架、电视卫星天线等安全自查。

	29
	专项线下
	防汛防台
	根据防汛安全要求配备沙袋、挡水板等设备及物资。

	30
	专项线下
	防汛防台
	安排工作人员进行防汛防台值班值守。

	31
	专项线下
	防冻保暖
	未移交的外露水管包扎完好，无破损。已移交供水公司的由供水单位负责落实防寒措施。


备注：结合政策法规更新调整以及物业管理重点工作动态变化，物业服务日常巡查清单同步优化完善。





